
江苏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文件 
机械（2019）39 号 

 

机械工程学院 2020 级免试硕士研究生 

推荐工作实施细则 

 

根据教育部和江苏大学教务处《关于做好推荐 2020 级免试研究生工作的通

知》（江大教[2019]63 号）文件精神，为了做好 2020 级免试研究生学院推荐工

作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 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 

领导小组 

组长：花银群、周建忠 

成员：许桢英、潘红军、陈炜、刘会霞 

工作小组 

组长：许桢英、潘红军 

成员：王霄、王匀、程广贵、张朝阳、宋寿鹏、陈明阳、顾寄南 

秘书：白霞、英刚 

二、推荐计划和原则 

（一）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和学校教务处安排，我院今年推荐名额为 21名。 

（二）推荐工作遵循以下原则： 

1. 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。 

2. 全面考核、综合评价、择优选拔。 

三、推荐条件与要求 

同江苏大学教务处《关于做好推荐 2020 级免试研究生工作的通知》（江大

教[2019]63号）。 

四、推荐程序及时间安排 



1.推荐工作采取“本人申请、院工作小组审核、面试答辩、院领导小组审

定”的方式进行。 

2. 个人申请与院工作小组审核。符合条件的学生自愿申请，填写《江苏大

学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报学院，学院推免生工作小组根据遴

选条件对申报学生进行审核，确定参加面试答辩的学生名单。本项工作于 8 月

30日前完成。 

3.综合评价。学院组织专家小组进行面试答辩，时间定于 9月 5日上午8:30。

专家组根据学生的平均学分绩点折算分、综合评价分两部分的总成绩确定拟推荐

学生名单，报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，并在院内进行公示，公示

期为 3个工作日。成绩评定的具体原则如下： 

（1）总成绩=学生的平均学分绩点×10+综合评价分。 

（2）综合评价分总分 50分，具体见下表： 

序

号 
考核项目 分值 考核基本内容 

1 专业知识 10 掌握专业基础知识、基本理论情况 

2 创新能力 15 学科竞赛、论文专利、创新项目等 

3 外语听说能力 10 
发音、流利程度、语言组织能力和

逻辑性等 

4 实践能力 5 学生工作、社团活动、社会实践 

5 综合能力 10 

人文素养、心理素质、思维和反应

等 

4. 确定推荐名单。公示期结束后，院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领导小组确定推

荐名单，并上报教务处。 

五、本实施细则未尽事宜由学院推免生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 

 

机械工程学院 

2019年 9月 2日 


